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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没有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14:30。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地点：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由公司董事长张品光先生主持

6、股权登记日：2026年5月13日（星期三）

7、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99人，代表股份66,132,3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17.792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7人，代表股份58,549,7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5.7523%。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2人，代表股份7,582,563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2.040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3人，代表股份7,796,6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2.097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214,080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576%。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92人，代表股份7,582,563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400%。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374,118,981股，其中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

已回购的股份数量为2,429,000股，该回购股份不享有表决权，因此本次股东会享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为371,689,981股。 ）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广州）事务

所律师见证了本次会议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以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下列议案进行了表决，具体表决

结果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5,5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92%；

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8,4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7%。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9,8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997%；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5%；弃权8,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077%。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4,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

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9,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844%；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5%；弃权9,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31%。

（三）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及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制定

2026年中期分红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4,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

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26%；弃权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8,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844%；反对4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310%；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3,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56%；

反对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96%；弃权9,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8%。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47,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3690%；反对39,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5053%；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257%。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向银行等金融机构申请授信额度及相应担保事项的

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5,563,59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400%；

反对561,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4%；弃权7,7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6%。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7,227,89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7052%；反对561,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7.1960%；弃权7,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

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88%。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2026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73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868%；反

对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7170%；弃权7,5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33,2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1868%；反对55,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7170%；弃权7,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62%。

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7,1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17%；

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6,8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3%。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1,4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203%；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5%；弃权6,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72%。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6,2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03%；

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2%；弃权7,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15%。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0,5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087%；反对38,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38%；弃权7,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975%。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九）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66,087,3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320%；

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81%；弃权6,600股（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00%。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751,64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99.4228%；反对38,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925%；弃权6,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47%。

本项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表决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周姗姗律师、李莎莎律师对本次股东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

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

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会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广州)事务所关于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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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减少注册资

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6年4月27日召开第四

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并于2026年5月20日召开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注

销回购专户库存股的议案》。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公司章程》《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回购股份》以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规定，本次回购专户

库存股股份2,429,000股将予以注销。 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将由374,118,981

股变更为371,689,981股，注册资本由374,118,981元变更为371,689,981元。

公司本次注销回购专户库存股股份将导致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如下：

公司债权人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债权人如逾期未向公司申报债权，不会因此影响其债权的有效

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根据原债权文件的约定继续履行。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

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

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

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

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

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申报具体方式如下：

1、债权申报登记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长安镇靖海东路99号

2、申报时间：自2026年5月20日起45日内，工作日内（9：00-17：00）

3、联系人：董事会办公室

4、联系电话：0769-89266655

5、邮箱：chentianfu@ytot.cn；tzb-1@ytot.com

特此公告。

东莞市宇瞳光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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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与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会议时间

现场会议于2026年5月20日14:30召开，网络投票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其中，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9:15-9:25，9:

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

年5月2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会议地点：长沙市解放东路300号湖南华天大酒店会议厅。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邱君。

（6）本次股东会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

定。

2.参加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或授权代表）共计76人，代表股份

564,619,5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4132%。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

代表股份562,572,72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5.2123％。 参加本次股东会网络投

票的股东73人，代表股份2,046,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09%。

3.参加本次股东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下同）74人，代表股份2,210,6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0.2170%。

4.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

东会进行了见证。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会审议了以下议案：

议案一、《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4,122,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20%；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弃权64,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1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1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5265%；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5422%； 弃权64,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9313%。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二、《公司2025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5422%；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三、《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5422%；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四、《关于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

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五、《关于公司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根据

相关法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六、《关于申请2026年度综合授信及担保额度预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33,202,8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827%；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8%；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315%。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七、《关于公司向兴湘集团申请财务资助展期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8%；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八、《关于向间接控股股东申请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8%；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九、《关于签订日常关联交易框架协议并对公司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

案》

此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湖南旅游发展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同意233,177,5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771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58%；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23%。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677,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5.8844%；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98,9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73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十、《关于续聘2026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2,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5%；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4%。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2,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5422%； 弃权75,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289%。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议案十一、《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564,111,72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101%；反对434,2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69%；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会议的股东及授权代表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0%。

其中，中小股东的投票情况为：同意1,70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77.0289%；反对434,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19.6417%； 弃权73,6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3294%。

上述议案的同意票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过半数，根据相关法

律、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则及《公司章程》，上述议案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泰山、李赞。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

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召集人资格及出席

会议人员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88033

证券简称：

*ST

天宜 公告编号：

2026-047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房山区窦店镇迎宾南街7号院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表决权数量的

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6

普通股股东人数 20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186,159,40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6,159,401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1476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33.147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董事会召集，会议现场由公司董事长吴佩芳作为会议主持人，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

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会召集、召开和表决均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董事会秘书列席了本次会议；

3、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4,158,286 98.9250 1,939,945 1.0420 61,170 0.0330

2、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630,873 98.6417 1,965,545 1.0558 562,983 0.302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酬方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39,319,628 91.8384 2,931,310 6.8466 562,983 1.3150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提供担

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712,635 98.6856 2,371,683 1.2740 75,083 0.0404

5、议案名称：关于未弥补亏损达到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4,090,793 98.8887 1,971,525 1.0590 97,083 0.0523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3,403,586 98.5196 2,187,832 1.1752 567,983 0.3052

（二）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1、非累积投票议案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

关于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40,285,

393

94.0941 1,965,545 4.5909 562,983 1.3150

3

关于公司2026年度董事薪

酬方案的议案

39,319,

628

91.8384 2,931,310 6.8466 562,983 1.3150

4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向金融

机构以及非金融机构申请

综合授信额度及对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

40,367,

155

94.2851 2,371,683 5.5395 75,083 0.1754

（三）关于议案表决和听取事项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4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三

分之二以上表决通过；

2、本次股东会会议议案1、议案2、议案3、议案5、议案6为普通决议议案，已获得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

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的二分之一以上表决通过；

3、上述议案2、议案3、议案4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

4、涉及关联股东回避表决情况：议案3，持股的公司董事及其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5、本次股东会听取了以下事项：公司2025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公司2026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

酬方案以及董事会关于公司2025年度财务报表、 内部控制审计报告非标准审计意见涉及事项的专项说

明。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耿玲玉、王念慈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合法、有

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天宜上佳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002001

证券简称：新和成 公告编号：

2026-024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截至本公告日，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公司” ）总股本为

3,073,421,68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38,282股，根据《上市公司股

份回购规则》的规定，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

利。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及除

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 （含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分配比例， 即2,456,

226,718.40元（含税）=3,070,283,398股×0.80元/股（含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10，即7.991831元（含税）=2,456,226,718.40元（含税）÷3,073,421,680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 -� 0.7991831元/股。

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

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方案情况

1、2026年5月15日召开的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股

东会决议公告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实施时，如享有利润分配权的股本总额发生变动，则以

实施利润分配方案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为基数，按照分配比例不变的原则，相应调整分

配总额。

2、本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本公司参与权益分派的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 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

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2025年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5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3,138,282股

后的3,070,283,398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8.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

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境外机构（含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

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7.2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1.6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8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6年5月27日，除权除息日为：2026年5月28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6年5月27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6年5月28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558 新和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2 01*****339 胡柏藩

3 01*****629 胡柏剡

4 00*****492 石观群

5 01*****624 王学闻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6年5月18日至登记日：2026年5月27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相关参数调整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的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3,138,282股公

司股份不享有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权利， 本次实际参与分派的股数为现有总

股本3,073,421,680股剔除已回购股份3,138,282股后的3,070,283,398股。本次权益分派

实施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份）折算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及除权除息参考价如下：

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 （含税）=实际参与分配股本×分配比例， 即2,456,

226,718.40元（含税）=3,070,283,398股×0.80元/股（含税）；按公司总股本（含回购股

份）折算的每10股现金分红（含税）=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金额÷总股本（含回购股份）×

10，即7.991831元（含税）=2,456,226,718.40元（含税）÷3,073,421,680股×10

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收盘价-按公司总股本

（含回购股份）折算的每股现金红利，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参考价=股权登记

日收盘价 -� 0.7991831元/股。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新昌大道西路418号

咨询联系人：张林斌、曾淑颖

咨询电话：0575-86017157

传真电话：0575-86125377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的权益分派时间安排文件。

特此公告。

浙江新和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证券代码：

600369

证券简称：西南证券 公告编号：临

2026-026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

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5月20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西南证券总部大楼（重庆市江北区金沙门路32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88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030,302,425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6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取现场投票表决与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会议由姜栋林

董事长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列席9人；

2.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0,126,525 99.75 8,673,800 0.22 1,502,100 0.04

2.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独立董事2025年度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0,030,825 99.75 8,258,500 0.20 2,013,100 0.05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0,031,325 99.75 8,752,800 0.22 1,518,300 0.04

4.00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计划的议案

4.01议案名称：预计与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交

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784,318,573 99.43 9,208,100 0.51 946,500 0.05

4.02议案名称：预计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东及其相关企业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930,235,760 99.65 8,828,900 0.30 1,444,700 0.05

4.03议案名称：预计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0,084,925 99.75 9,278,600 0.23 938,900 0.02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和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022,267,025 99.80 7,117,600 0.18 917,800 0.02

6.议案名称：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会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中介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00,785,325 96.79 8,041,300 0.20 121,475,800 3.01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

告的议案

969,671,608 98.96 8,673,800 0.89 1,502,100 0.15

3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 969,576,408 98.95 8,752,800 0.89 1,518,300 0.15

4.00

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

易计划的议案

- - - - - -

4.01

预计与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

公司及其相关企业的交易

694,525,508 98.56 9,208,100 1.31 946,500 0.13

4.02

预计与公司其他5%以上股东及其

相关企业的交易

969,573,908 98.95 8,828,900 0.90 1,444,700 0.15

4.03 预计与其他关联方的交易 969,630,008 98.96 9,278,600 0.95 938,900 0.10

5

关于公司2025年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和2026年中期利润分配授权的

议案

971,812,108 99.18 7,117,600 0.73 917,800 0.09

6

关于聘请公司2026年度财务会计

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项目中介机

构的议案

850,330,408 86.78 8,041,300 0.82 121,475,800 12.4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重庆渝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富控股）持有重庆渝富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渝

富资本）100%股权， 渝富资本持有公司29.51%股权； 存在渝富资本的董事同为重庆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重庆高速）董事的情形，重庆高速持有公司4.14%股权；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重

庆市江北嘴中央商务区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系当前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分别持有公司10.37%股权、

6.03%股权。 因此，上述关联股东均回避各自《关于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2026年度日常关

联交易计划的议案》中对应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所代表股份数不计入对应关联交易事项的有效表决总数。

2.除特别说明外，所有百分比保留2位小数，如有议案的各项表决比例之和不等于100%，系由四舍五入造

成。

三、律师见证情况

(一)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锦天城（重庆）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琪琦、周丽

(二)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自律规则以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特此公告。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5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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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对中小投资者的表决单独计票。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5月20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5月20日。其中，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5月20日

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6年5月20日上午9∶15-9∶25和9∶30-11∶30，下午13∶00-15∶00。

2.召开地点：

现场会议地点：四川省自贡市高新工业园区荣川路66号华西能源行政楼一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4.召集人和主持人：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黄有全先生主持。

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会议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和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173人，代表股份155,659,038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3.1825%。

（1）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含股东代理人）共7人，代表股份144,745,61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2.2583%。

（2）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通

过网络投票方式参会的股东166人，代表股份10,913,42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9242%。

（3）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上市公司董事、高管、单独或者合计持有

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共171人， 代表股份17,144,125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451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的见证律师列席会议。

会议出席情况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

司章程》的规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续聘2026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876,9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9278%；反对4,451,4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597%；弃权33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12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362,0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2.1065%；反对4,451,4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9646%；弃权330,7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89%。

（二）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董事2025年度薪酬确认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364,4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5237%；反对5,059,476

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916%；弃权28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1847%。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800,7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8.8326%；反对5,059,4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5114%；弃权283,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60%。

（三）审议通过《关于为公司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购买责任险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48,584,4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6668%；反对4,859,8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617%；弃权263,6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71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020,7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0.1157%；反对4,859,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467%；弃权263,6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376%。

（四）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同意150,630,162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7693%；反对4,744,776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0482%；弃权284,1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25%。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2,115,24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70.6671%；反对4,744,7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7.6758%；弃权284,1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571%。

（五）审议通过《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150,500,13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6.6858%；反对4,865,000股，

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254%；弃权293,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1888%。

其中， 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同意11,985,225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69.9086%；反对4,865,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8.3771%；弃权293,900股，占

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143%。

独立董事刘锦超、谢兴隆、毛坚毅事前已向公司提交了2025年度述职报告，并由谢兴隆代表三位独

立董事在本次股东会述职，本事项不需审议。

上述提案为普通决议事项，该等提案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

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指派徐小玉、陈艺两位见证律师为本次股东会出具了会议见证法律意见

书，认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

《股东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均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2.国浩律师（成都）事务所关于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西能源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5月20日


